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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深港通业务实施办法
（2022 年修订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为落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与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香港证监会）关于交

易型开放式基金（交易所买卖基金）（以下简称 ETF）纳入互联

互通投资标的共识，进一步丰富交易品种，持续优化完善互联互

通机制，本所拟对《深圳证券交易所深港通业务实施办法》（以

下简称《实施办法》）进行修订。现就有关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 

2016年8月16日，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发布联合公告，

明确就 ETF纳入互联互通的投资标的达成共识。2021 年 12 月 24

日，深沪港交易所及中国结算同步发布新闻稿，声明已就 ETF纳

入互联互通标的整体方案达成共识。为落实联合公告及相关共识，

明确 ETF 纳入互联互通标的的具体安排，本所拟对《实施办法》

的相关内容进行修订。 

二、修订内容 

本次《实施办法》修订合计新增 16 条，修订 33 条，主要内

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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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将深港通标的证券范围扩展至股票 ETF 

1．明确标的证券范围。新增第十六条、第六十四条，明确

深股通、港股通标的证券包括股票和股票 ETF。附则部分第一百

二十六条相应补充关于深股通及港股通标的证券、ETF、深股通

及港股通 ETF等释义。 

2．调整涉及标的证券的通用规定。对于同时适用于股票、

股票 ETF 的规定，统一将“股票”表述调整为“证券”，包括报

价等交易事项、保证金交易和担保卖空、非交易过户、即时行情

发布、信息披露等，涉及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

等 14 条。 

3．新增深股通 ETF 份额持有人投票权的规定。修订第一百

三十二条，明确香港结算作为名义持有人参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并行使表决权的方式，按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二）明确股票 ETF 纳入及调整机制 

1．明确纳入条件。新增第二十二条、第七十一条，明确深

股通、港股通 ETF定期调整纳入条件。附则释义相应新增沪股通、

宽基股票指数、合成 ETF、杠杆及反向产品等释义，并在深港通、

深股通、港股通等释义中增加股票 ETF。 

2．明确定期及临时调整调出安排。新增第二十三条、第七

十二条，明确深股通、港股通 ETF 定期调整调出条件。新增第二

十五条、第七十四条，明确股票 ETF 终止上市的临时调整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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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确定期调整公布及生效时间安排。新增第二十四条、

第七十三条，明确深股通、港股通 ETF 定期调整公布及生效时点。

附则中关于定期调整考察截止日释义补充股票 ETF 日期安排。 

4．规定交易所无法获取有关数据的股票 ETF 不予纳入。新

增第二十六条、第七十五条，明确本所和联交所无法通过合理途

径获取有关指数数据相关安排。 

（三）其他适应性修订 

1．新增深股通 ETF 担保卖空豁免提价限制的规定。根据本

所《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ETF 融券卖出豁免提价限制（即

申报价格不得低于最近成交价），在第三十五条中新增第四款豁

免规定。 

2．补充深股通、港股通 ETF 信息披露渠道。根据《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联交所有关规定，修订第

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一条。 

3．补充深股通创业板股票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的规定。根据

本所《创业板交易特别规定》第 3.4 条、第 3.11 条，新增第三

十一条，明确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申报相关事项。相应修订第四十

九条，将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纳入深股通额度控制。 

4．衔接退市新规，修订暂停上市股票不纳入标的的情形。

鉴于本所《股票上市规则》已删除暂停上市的规定，将不再新增

暂停上市股票，修订第十七条，将“被本所暂停上市的股票”修

改为“被摘牌的股票”，调整不纳入深股通股票的情形；修订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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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六条，在不纳入港股通股票的情形中，删去“暂停上市的股

票”。 

5．其他表述修改、条文序号调整等。 

三、实施安排 

深股通 ETF担保卖空豁免提价限制、联交所证券交易服务公

司披露深股通 ETF 担保卖空比例、深股通创业板股票盘后固定价

格交易的规定暂不实施，本所将另行通知具体实施时间及业务安

排。 

 


